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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分别刊载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 2018年年报，关于《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了募投资金使用进展情况未将涉及募投资金整改情况进行详细

说明。  

现做补充说明如下： 

募投项目《年产 3.6 万吨聚乙烯（PE）管材、管件技术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表明，年产 3.6 万吨聚乙烯（PE）管材、管件技术开发募投项目主要为新增建设生产

车间、仓库、办公室、食堂及动力车间等，新增建筑面积 15300 平方米，并购置聚乙烯

（PE）管材生产线 9 条，管件设备、辅机设备、相应的试验设备及配套装置。公司项目

管理人员将管道系统信息化建设工程及研智慧体验馆建设工程中的多媒体及信息化建设

工程理解为“相应的试验设备及配套装置”募投资金使用部分，故于 2017 年 12月 14 日

使用募集资金账户支付了 252.00万元工程款。  

2018年 9月 1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来公司现场检查，认定管道

系统信息化建设工程及研智慧体验馆建设工程并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同时，认为上述

情况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第

五条的规定。2018年 12 月 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关于对山

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监管意见函》（鲁证监函[2018]354 号），要求“按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予以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上报我局。”公司接到函件即展开了对不规

范问题的深入自查，并积极作出相应整改。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将原以募集资金账户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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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 252.00万元工程款进行转回调整。2018年 12月 14日将整改情况书面回复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公司在 2018年年度报告及附属公告《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中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对应等额调整，只是对整改过程未进行详细描述。公司今后

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募集资金进

行谨慎规范的管理，做好过程审核和事后审计，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 

特此公告。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6日 


